


2024年“双随机”统计执法检查工作方案

为进一步贯彻落实统计法律法规，维护统计工作秩序，保障统计数据质量，西青区统计局按照《关于更加有效发挥统计监督职能作用的意见》相关要求，制定2024年度统计执法“双随机”检查工作方案。
一、检查类型

（一）“双随机”统计执法检查
按照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要求，抽取“一套表”单位（或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单位），对统计数据填报质量进行现场执法检查。
（二）重点检查
占比上升幅度明显偏高的战略性新兴产业；新增资质建筑业中的重点企业；2023年新增且规模较大的房地产项目和固定资产项目；总量增速排名靠前或数据波动异常的贸经和服务业企业等。

（三）专项检查

计划开展“新增一套表单位”“退出一套表单位”“涉外调查”等执法检查。根据工作要求，适时组织开展其他专项执法检查。部分专项检查可与“双随机”统计执法检查同步开展。
（四）部门联合抽查
按照《市场监管领域部门联合抽查事项清单》所涉及的范围，会同区市场监管局等有关部门，组织开展联合抽查工作。

（五）开展“回头看”工作

以“数据核查”方式对2023年执法检查中发现问题的企业进行“回头看”。
二、检查数量
（一）“双随机”统计执法检查
通过全市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平台抽取20家“一套表”企业开展执法检查，要求涵盖所有专业。
重点检查

计划抽取12家“一套表”企业，适时开展现场执法检查。
（三）专项检查

计划抽取“新增一套表单位”4家、“退出一套表单位”2家，“涉外调查”相关企业1家。其中，“新增一套表单位”专项执法检查可与“双随机”统计执法检查相结合，如果“双随机”统计执法检查单位为2023年“新增一套表单位”，可一并开展现场检查工作。
（四）部门联合抽查

依据最新发布的《市场监管领域部门联合抽查事项清单》所涉及范围，研究确定执法检查内容和数量，预计抽取17家。

（五）“回头看”工作
对2023年执法检查中发现问题的8家企业开展数据核查。
三、检查内容

（一）统计调查对象是否提供不真实或者不完整统计资料 

此次统计执法检查坚持执法检查与业务督导相结合的原则，对部分指标进行执法检查，对统计基础工作进行业务督导。此次检查指标发现的问题严格按照统计法律法规进行处理。

（二）统计指标数据填报质量

检查指标从2023年度“工业总产值（工业）”“商品销售额（批发零售业）”“营业额（住宿餐饮业）”“本年商品房销售面积（房地产开发业）”“从业人员工资总额”“营业收入”“工业生产电力消费量”“应付职工薪酬”“应交增值税”“研究开发人员合计”“研究开发费用合计”、2023年1-12月“本年完成投资”（有多个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只检查其中一个项目）和2023年1-4季度“建筑业总产值（建筑业）”中选取（详见附件1），同时对工业、服务业和建筑业企业的研发指标进行现场指导。如遇检查工作事项变动而随时调整，以检查启动前工作通知为准。

（三）统计调查对象遵守统计法律法规、统计制度等情况

将“权力干预”、非法统计调查项目、培训情况和制度领取等内容纳入检查范围，认真落实“谁执法、谁普法”责任制。

四、组织实施

（一）成立检查组

综合组：刘宁、刘琪组成，负责对检查材料进行复核、整理、归档。

执法检查组：各专业负责人任组长，各小组人员由持有行政执法证人员和专业人员组成，每组不少于两人，小组成员应具有较高的政治觉悟和业务能力，熟悉报表工作要求和执法业务，能够熟练操作执法设备，对工作认真负责，身体健康，能够承担繁重的工作任务。

（二）检查流程

检查组每检查结束一个单位，两日内向综合组提交该单位的检查现场文书和调取的所有证据资料，要件符合市局规定的，该单位的检查工作结束。每个执法检查组对自己的案卷质量负责，并负责在规定时间内（三日内）完成本组执法案卷的平台录入、整理、审核等各项工作。

（三）工作安排
1.发布工作通知。每项执法检查工作启动前，各科室请提前与相关街镇（经开集团）做好安排部署，由各街镇（经开集团）统计机构负责联系企业，沟通相关事宜。

2.检查物资准备。检查人员负责准备每项执法检查所用法律文书（电子版和纸介质）、文件资料、执法设备、办公及其他物资等，自带笔记本电脑；各专业准备符合随机抽样要求或检查范围的上报单位名录、被抽中检查企业或项目单位的原始报表资料。
3.处理违法行为。对执法检查中发现的统计违法问题，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进行处理。
附件：1.分专业检查指标目录

      2.2024年统计执法检查企业名单
2024年3月26日 

天津市西青区统计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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